
機關首長於年度中異動未支用完特別費應予繳庫 

(原行政院主計處 95.6.27處忠字第 0950003957號函) 

中央各機關首長、副首長等人員之特別費，係為應因公招待、餽贈及獎賞所需，

非屬個人待遇支領事項，故機關首長於年度中異動，新任首長之特別費應自到職

日起按核定列支數額核實支用，至於前任首長任職期間未支用所賸餘之特別費額

度應予繳庫。 


